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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機構/團體資料 
機構/團體 

名稱  

機構/團體 
地址 

（已於本局登記的青年社團而資料沒有更改者不需要填寫） 

 

機構/團體 
負責人  電話  傳真  電郵  

計劃聯絡人  電話  傳真  電郵  

 
  申請計劃資料  

計劃名稱  
曾經舉辦 

過同類計劃 是       否 

合辦單位  其他資助 
單位 (及金額) 

 

協辦單位  

計劃總預算  申請金額  
 

各項活動之簡要 
（詳情請於計劃書中列明） 

計劃中各項活動名稱 
形式 

（工作坊、講座、體驗

營等等） 
對象 

(類型及人數) 
舉行日期 

（不包括籌備及宣傳） 
地點 

     

請在遞交此申請表時一併遞交一份以 12 號細明體字型打印且不多於 10 頁單面 A4 紙的計劃書（若有補充資料，

可提供不多於 3 頁單面列印 A4 紙的附件供本局人員參考），計劃書內容及其他所需文件請參看填表指引第 2 點。 
 
計劃/項目變更  更改項目  取消項目 

原因 
（如屬更改，請註明更改的項目；可另加紙說明。） 
 

 

聲明：（請勾選） 

��☐本單位已向/計劃向其他機構作出上述活動/計劃的資助申請，並已如實填妥《其他機構資助項目預算表》。  

  ☐本單位沒有並且不計劃向其他機構作出上述活動/計劃的資助申請。 

 以上聲明經本單位核對無誤，如有錯漏，本單位將承擔一切由此引起之法律責任。 

 
 
日期  /  /    

  年  月  日  機構/團體負責人簽名和單位蓋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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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指引： 
 
1. 每項計劃須填寫一份申請表（可於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網頁內下載）。 
 
2. 除填報本申請表外，申請單位須一併提交下列文件： 

 計劃書，內容必須包括： 
- 計劃起源／意念 
- 計劃預期目的／目標 
- 計劃內容及形式 
- 各項活動具體日程安排 
- 籌劃組織架構及人員分配 
- 運用策略 
- 評估方法 
- 財政預算表（如有接受其他機構／商品贊助，請註明） 
- 其他（如單位簡介、過往社會服務業績等等）

 刊載於“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”上的會章副本（如曾提交有關資料，則無須提交）； 
 銀行存摺副本（載有戶名和帳號的一頁。如曾提交有關資料而並沒有更改，則無須提

交）。 
 

3. 更改/取消項目： 
 必須在該項目舉行日期 30 天前以傳真（2837 0105）或電郵(ddj@dsedj.gov.mo)方式交回

本局審批，逾期將不受理； 
 請在申請表剔選“更改項目”/“取消項目”，並填寫原活動資料和更改/取消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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